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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采购范围

第一节 采购项目概述

一、项目及品目概述

1、项目名称：贵阳贵安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2、服务期：1年。

2、服务地点：品目一：贵安新区、花溪区、清镇市、南明区儿童之家服务

能力提升项目；品目二：云岩区、乌当区、开阳县、息烽县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品目三：观山湖区、修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3、采购内容：驻点服务、摸排监测、家庭探访、转介服务、资源链接等。

本项目共分为三个品目，投标供应商可以对本项目三个品目同时投标，但一个供

应商只能获得一个品目的中标资格。品目具体划分如下：

品目一：贵安新区、花溪区、清镇市、南明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采购预算共1140000.00元，其中贵安新区130000.00元，花溪区380000.00元，清

镇市270000.00元，南明区360000.00元；

品目二：云岩区、乌当区、开阳县、息烽县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采

购预算共900000.00元，其中云岩区180000.00元，乌当区180000.00元，开阳县3

60000.00元，息烽县180000.00元；

品目三：观山湖区、修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采购预算

共900000.00元，其中观山湖区270000.00元，修文县360000.00元，白云区2700

00.00元。

4、贵阳市各县（市、区），共33 个点，各驻点区域如下：

序号 区县
乡镇（街

道）
村（社区） 儿童之家名称

服务对象人

数（预测）

1 乌当区 东风镇 云锦尚城社区
云锦尚城社区儿童之

家
272

2 乌当区 羊昌镇 马场村 马场村儿童之家 453

3 息烽县 永靖镇 团圆社区 团圆社区儿童之家 100



4 息烽县 永阳街道 希望社区 希望社区儿童之家 500

5 开阳县 紫兴街道 东湖社区 益童乐园 558

6 开阳县 云开街道 新世纪社区 新世纪社区儿童之家 103

7 开阳县 云开街道 马头寨社区 马头寨社区儿童之家 90

8 开阳县 云开街道 毛稗田社区 毛稗田社区儿童之家 68

9 花溪区 清溪街道 南溪苑社区
清溪街道南溪苑儿童

之家
295

10 花溪区 贵筑街道 天鹅村
贵筑街道天鹅村儿童

之家
614

11 花溪区 青岩镇 山王庙村
青岩镇山王庙村儿童

之家
280

12 花溪区 孟关乡 石龙村
孟关乡石龙村儿童之

家
864

13 清镇市 站街镇 枫渔社区 枫渔社区儿童之家 147

14 清镇市
青龙山街

道
中环社区 中环社区儿童之家 178

15 清镇市 卫城镇 南门村 南门村儿童之家 159

16 白云区 沙文镇 凉水村 沙文镇儿童之家 300



17 白云区
大山洞街

道
绿地花都社区

绿地花都社区儿童之

家
110

18 白云区 泉湖街道 优品城邦社区
优品城邦社区儿童之

家
597

19 观山湖区 宾阳街道 碧雅社区 碧雅社区儿童之家 731

20 观山湖区
金华园街

道
金枫社区 金枫社区儿童之家 526

21 观山湖区 长岭街道 会展城社区 会展城社区儿童之家 281

22 云岩区 黔灵镇 茶店村 茶店村儿童之家 143

23 云岩区 杨惠 惠文 惠文儿童之家 182

24 南明区
花果园街

道
金融街社区 金融街社区儿童之家 1301

25 南明区
五里冲街

道
松园社区 松园社区儿童之家 1582

26 南明区 后巢乡 后巢村 后巢村儿童之家 6332

27 南明区 云关乡 二戈村 二戈村儿童之家 2826

28 修文县 龙场街道 龙潭社区 龙潭居委会儿童之家 123

29 修文县 久长街道 长久社区 长久社区儿童之家 130



30 修文县 六广镇 元庆村 元庆村儿童之家 118

31 修文县 六屯镇 大木村 大木村儿童之家 120

32 贵安新区 马场镇 甘河社区 甘河社区儿童之家 374

33 贵安新区 马场镇 马场社区 马场社区儿童之家 100

注：本项目“兼投不兼中”：投标供应商可以同时参加上述三个品目投标，但只能中标

其中一个品目，如遇同一家供应商同时参加上述三个品目投标且得分均为第一情况，按品目

顺序只推荐品目一作为第一成交候选人，品目二由得分排名第二的供应商递补为第一成交候

选人，以此类推。（因本项目为多品目项目，且“兼投不兼中”，故评标专家需在系统中将所

有进入评分排序环节的供应商按排名顺序均推荐为成交候选人，而不是只推荐前三名。）

二、采购预算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贰佰玖拾肆万元整 (¥小写

2940000.00 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一：贵安新区、花溪区、清镇市、南明区儿童之家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壹佰壹拾肆万元整 (¥小写 1140000.00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二：云岩区、乌当区、开阳县、息烽县儿童之家服务

能力提升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玖拾万元整 (¥小写 900000.00 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三：观山湖区、修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玖拾万元整 (¥小写 900000.00 元）。

本项目的最高限价为：大写壹佰壹拾肆万元整 (¥小写2940000.00 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一：贵安新区、花溪区、清镇市、南明区儿童之家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最高限价为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 整 (¥小写 1140000.00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二：云岩区、乌当区、开阳县、息烽县儿童之家服务

能力提升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玖拾万元整 (¥小写900000.00元）；

其中（若有）品目名称：品目三：观山湖区、修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采购预算为大写玖拾万元整 (¥小写900000.00元）。



本项目按 (☑总价□单价□下浮率□费率□固定价□多种报价）进行投标报

价。（可在括号中进行补充说明）

计价单位元（以采购文件约定的计价单位为准）

三、采购合同管理：

1.是否允许分包：□是☑否

2.分包履行的具体内容（包含：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等

内容）、金额或者比例：/

四、本项目□是☑否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五、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

本品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是☑否，具体内容为：(本品目非专门面向中小

企业采购的项目，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行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特别提示：如采购项目或品目涉及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采购文件应当遵守《政 府采购促进中

小微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二条规定。

六、招标文件解释权

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

七、采 购 人

1.采购人名称：贵阳市民政局

2.地址：贵阳市南明区指月街 9

3.联系人：陈老师

4.联系电话/传真：14785060305

5.电子邮箱：/

八、代理机构

1.名称：贵州弘悦瑞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地址：贵阳市南明区南厂路都市国际 10号楼 1单元 3层 3号

3.联系人：朱复修、罗叶、袁小英

4.联系电话/传真：0851-85760650、15519073102

5.电子邮箱：1125648034@qq.com

九、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贵阳市财政局

监督电话：0851-85806835

详细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金阳行政中心二期C区340室



第二节 □货物要求 ☑服务要求 □工程要求

一、□货物范围 ☑服务范围 □工程范围

本项目采购的服务范围要求为本国合法生产商、经销商提供的服务。

二、须满足的规范，标准

须达到国家现行规范及验收合格标准。执行本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颁发的现行法律法规、

规范、规定、规程、标准和要求，并符合采购文件的规定。如果颁发新的技术标准，则按新标

准规定执行。

第三节 供应商资格条件

本品目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如下：

一、供应商属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意愿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法人、非法 人组织或者

自然人。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提供相应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等证明材料；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体要求：提供2023年度或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2025年以来基本开户银行出

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体要求：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加盖

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 2025年 1月至今任意 1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

材料（依法免征、免缴、缓交的须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文

件详见相关文件范本）。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1）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

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格式文件详见相关文件范本）



（2）根据《省发展改革委 省法院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对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信用联合惩戒的通知》黔发改财金【2020】

421号文件要求，交易系统会自行对失信供应商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二）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无

（三）本品目□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本品目□是☑否 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本品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

目，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行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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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采购清单、技术参数及商务要求

第一节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一、采购清单

序号 品目名称 区域
点位数

量(个)

最高投标

限价（元）
小计（元） 备注

1

品目一：贵安新区、花

溪区、清镇市、南明区

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

花溪区 4 380000.00

1140000.00

2 清镇市 3 270000.00

3 南明区 4 360000.00

4 贵安新区 2 130000.00

5

品目二：云岩区、乌当

区、开阳县、息烽县儿

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

项目

云岩区 2 180000.00

900000.00

6 乌当区 2 180000.00

7 开阳县 4 360000.00

8 息烽县 2 180000.00

9
品目三：观山湖区、修

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

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观山湖区 3 270000.00

900000.0010 修文县 4 360000.00

11 白云区 3 270000.00

合计 2940000.00

备注：供应商投标报价需按清单中所列区域分别报价，投标报价总价和各区域报价均不

得超过最高投标限价，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二、服务内容

（一）驻点服务。

1.游戏活动。组织开展健康、趣味的游戏、娱乐、体育、社会实践、科学体验等活

动,寓教于乐培养有益儿童全面健康成长的兴趣爱好。

2.学业辅导。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作业辅导、阅读等服务。

3.社会融入支持。组织开展地方文化介绍、社区环境熟悉、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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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益活动等社会融入服务。

4.心理健康辅导。组织开展生命教育、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励志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5.安全教育指导。组织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诈骗、防暴力伤害以及抵制毒品、

文身等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防溺水、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宣传教育。

6-9月主题活动要重点突出防溺水宣传。

6.家庭养育指导。组织开展公益讲座、宣讲培训、亲子活动等，引导监护人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普及儿童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帮助掌握科学管教和科学养育方式。

（二）摸排监测。协助村（居）儿童主任，及时将服务过程中发现的家庭生活困难、

自身残疾、监护薄弱、流浪、心理和行为异常等问题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困境儿

童纳入重点对象台账。

（三）家庭探访。在村（居）委会指导下，对纳入重点对象台账的儿童家庭开展必

要的走访探访，组织重点对象参与儿童之家活动，提供个案帮扶。向监护人宣传未成年

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儿童福利政策，引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开展

家庭养育指导，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和科学养育知识，引导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关注子女

心理健康， 密切亲子关系；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提醒，协助排除潜在风险，解决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有效减少用火、用电、溺水等安全事故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事件发

生。

（四）转介服务。认真执行强制报告制度，对于工作中发现符合救助保障政策的，

及时报告村(居)民委员会，为儿童及其家庭申请办理并跟踪落实有关保障待遇。对于罹

患精神疾病等情况的，及时与家长、学校、乡镇（街道）沟通，并协助开展有关救助帮

扶。儿童之家应同时建立转介服务档案,对转介服务对象进行登记、跟踪服务。

（五）资源链接。鼓励承接儿童之家服务的第三方社会组织主动链接慈善资源，统

筹慈善资金和社会力量支持儿童之家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依托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流

动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寒暑假期间吸纳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关爱服务。

三、服务对象

各区（县、市）辖区 0-18岁儿童， 重点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四、工作要求

（1）“儿童之家”开放时间应为周一至周五下午 17：00-20：00,周末、节假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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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期间上午 10：00-下午 15：30,可根据项目实施地学校课程安排、当地作息习惯

作适当调整，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 26小时，且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必须每

天开放，如来儿童之家儿童偏少，应主动开展外展延伸服务，送服务下村寨和社区。鼓

励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延长服务时限，未开放期间，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开展家庭探访和档

案梳理。

（2）承接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在每个项目点至少配备 1名专职驻点人员，同时安排

专业社工对专职驻点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并对项目点的关爱服务工作进行督导。

（3）驻点服务中，游戏活动、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等 3项服务为常态化开展。社

会融入支持、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指导、家庭养育指导等 4项服务,按月制定计划，

每周至少开展 1-2场（次）主题活动，每次时长不得少于 60分钟；重点对象儿童在常

态化参与驻点服务同时， 每月至少参与 1-2场（次）主题活动。每次主题活动后要收

集整理活动方案、签到册、活动简报、图片等资料。

（4）通过入户走访、转介服务等方式为辖区儿童特别是重点对象儿童提供个性化

服务及个案帮扶。在季节交替、开学及考试前后、毕业季、升学季等特殊时段，对重点

对象儿童采取驻点集中辅导和家庭探访个别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心理疏导和情绪抚

慰。

（5）驻点服务人员上岗前，须开展无犯罪记录查询，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强制报告

制度。

（6）加强“儿童之家”场地及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强化服务期间安全防范，防止

发生安全事故。

（7）服务内容不得低于《250 个村（社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管理服务

基本要求》文件中明确的具体事项要求。

五、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评估考核标准

（1）基础条件评估（20分）

1.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

辖区 0-18岁儿童，重点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对提供服务的满意度≥

85%（5分）。

2.开放时间（5分）

工作日开放时间符合文件要求（2分）；周末/节假日/寒暑假每日开放（2分）；每

周累计开放时间≥26小时（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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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配备（10分）

每个项目点配备至少 1名专职驻点人员（4分）；定期接受专业社工培训与督导（3

分）；驻点人员无犯罪记录，执行强制报告制度（3分）。

（2）服务对象覆盖（15分）

1.服务群体（10分）

覆盖辖区 0-18岁儿童，重点对象（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等）（6分）；

协助建立重点对象台账并动态更新（4分）。

2.个性化服务（5分）

为特殊时段（升学季、季节交替等）的重点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3分）；

开展个案帮扶并记录成效（2分）。

（3）服务内容实施（35分）

1.常态化服务（15分）

游戏活动、学业辅导、兴趣培养常态化开展（8分）；活动资料（方案、签到、简

报、图片）完整存档（7分）。

2.主题服务（15分）

社会融入、心理健康、安全教育、家庭养育指导按月计划，每周开展 1-2次（8分）；

重点儿童每月参与主题活动≥1次（4分）；活动时长≥60分钟/次（3分）。

3.安全与健康管理（5分）

定期开展防溺水、防欺凌等安全教育（3分）；场地设施无安全隐患（2分）。

（四）转介与资源链接（15分）

1.转介服务（8分）

发现需救助儿童及时报告并跟踪落实（4分）；转介档案完整，跟踪记录清晰（4

分）。

2.资源整合（7分）

链接慈善资源或社会力量支持活动（3分）；寒暑假吸纳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4

分）。

（五）家庭与社区联动（15分）

1.家庭探访（10分）

每月对重点对象家庭探访≥1次（5分）；普及法律法规、儿童福利政策及科学养

育知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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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作服务（5分）

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提醒，协助排除潜在风险（3分）；外展延伸服务覆盖偏远村

寨（2分）。

(六)评估等级划分

1.优秀（90-100分）：全面达标，服务成效显著；

2.良好（75-89分）：基本达标，需局部改进；

3.合格（60-74分）：部分达标，需重点整改；

4.不合格（<60分）：未达标，暂停项目款项支付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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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1年。

2.服务地点：品目一：贵安新区、花溪区、清镇市、南明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品目二：云岩区、乌当区、开阳县、息烽县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品目三：观山

湖区、修文县、白云区儿童之家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二、服务标准：

符合采购人要求及民政部门规定的服务标准。

三、售后服务：

合同期内，中标人须积极配合采购人的各项要求。

四、质保期：无

五、付款方式：

各区（市、县）民政局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承担实施项目的主体责任，由各区（市、

县）民政局支付项目资金。评估结果作为项目资金拨付及后续合作的重要依据，市民政局以

单个采购包为一个单位进行评估，项目启动时，不进行评估，预付项目资金的 30%；2025年

12 月进行阶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支付至项目资金的 60%；2026 年 6 月进行结项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支付至项目资金的 100%。在阶段评估、结项评估时，评估达标的按约定支付比例

的 100%支付款项；评估基本达标的按约定支付比例的 80%支付款项，并限期 1 个月整改，

按时完成整改，支付当期剩余款项；评估部分达标的按约定支付比例的 60%支付款项，并限

期 3 个月整改，按时完成整改，支付当期剩余款项；评估不达标的暂停项目款项支付，限期

6个月整改，按时完成整改，恢复项目款项支付。

六、履约保证金

不要求

七、投标有效期：

9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起开始计算）。

八、其他承诺：

1.若招标采购文件评分标准中需对业绩进行评价，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对同类或类似

项目业绩进行准确的定义，避免供应商误解采购人对业绩的要求，而有损双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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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配合全流程电子化开、评标活动顺利进行，本项目不要求供应商现场提 交原件查验，

但供应商需确保提供的响应文件内容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中标、成交的，中标、

成交无效。

3.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包含人员工资、服务费、培训费、管理费、利润、验收、 税费、保险等

一切费用；成交后，最终投标报价即为成交价，合同期内不再调价。响应服务商应考虑该项目的

各种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招标报价。因响应供应商在计算投标报价过程中报价不合理或费用

计算错误，采购人一律不予调整，由此产生的损失及后果自负。

4.在本项目的服务过程中，供应商确保参与人员及第三方相关人员的安全问题，杜绝意

外事故的发生。若出现意外事故，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供应商应对相关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否则必须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已骗取成交的取消成交资格，对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6.中标供应商在中标公示结束之日起 5个工作日之内向招标代理提供三份胶

装完好的纸质投标文件，且该纸质投标文件与本次投标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一致。

7.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

服务费。

8.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出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9.本项目属于统采分签项目，由贵阳市民政局统一采购，中标供应商根据中标标包

与对应的各县（区、市）民政局分别签订采购合同。

备注：

1.投标供应商中标后无法兑现本项目《采购文件》中所要求的相关承诺的，

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2023 年度年检(年报)不合格或发现异常的取消中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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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阐述、演示、样品展示

1、本品目□是☑否需要阐述 阐

述内容要求：

2、本品目□是☑否需要演示 演

示内容要求：

3、本品目□是☑否需要提交样品 样品

展示要求：

第四节 实质性要求明细表

序号 技术实质性要求 商务实质性条款 备注

1

完全满足采购文件“第

二 章 第一节 采购清单

及技 术 参 数 ”

完全满足采购文件“第

二 章 第二节 商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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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第一节 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 化指标评审

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 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

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 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

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 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

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特别说明：本公示内容仅为对本项目的需求公示，具体内容

以最终采购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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